
 

 

证券代码： 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B   公告编号：2019-012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潍坊晨鸣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7日在巨潮

资讯网、2019年 3月 6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披露了《关于合作发起设立潍坊晨鸣新

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公司拟与晨鸣（青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资管”）、潍坊恒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新资本”）、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金控”）、寿光市金投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金投”）共同合作发起设立潍坊晨鸣新旧动能转换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该合伙企业于 2019年 3月 7日取得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合伙协议主体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04月 21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C9EJ52C 

注册资本：6,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 9号楼 701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20%；郝筠持股 30%；张涛持股 25%；杨晓声、彭翱、北京

合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民堂、徐韶伟各持股 5%。 

其他说明：2016 年 8 月，晨鸣资管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基金管理

人，管理人登记编号：P1033008。 

2、有限合伙人：潍坊恒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07月 2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M70EG0T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法人代表：周国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府东社区高二路 517号潍坊智慧产业园 2

号科研楼 101-321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业务（未经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潍坊市国有资产运营

管理中心为恒新资本实际控制人。 

其他说明：恒新资本作为潍坊市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管理公司，行使引导基金

出资人职责。 

3、有限合伙人：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06月 25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7774082240 

注册资本：200,000.00万人民币 

法人代表：于新华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府东社区健康东街以南、高二路以西智慧

园 2#科研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对项目进行投资；运营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股权结构：潍坊市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持股 52%，为实际控制人；潍坊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38%；潍坊市财政局持股 10%。 

4、有限合伙人：寿光市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 5月 2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3MA3DQP4K3T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法人代表： 杨云龙 

注册地址：寿光市金海路东，农圣街北（商务小区）5号楼 A座 103室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股权结构：寿光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办公室为其实际控制人。 

经查询，晨鸣资管、恒新资本、寿光金投、潍坊金控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公司与寿光金投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的有关规定，两者不构成关联关系。  

2、晨鸣资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股 20%。除此外，晨鸣资管与公司控股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晨鸣资管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晨鸣资管与其他协议各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三）是否导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二、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为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暂定为 7年，自合伙企业成立日起计算。在经

营期限届满前 6个月，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延长经营期限的，须报潍坊市新旧动能转

换基金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本合伙企业可以延长经

营期限。每个延长期为一年，最多可延长 2期。本合伙企业投资子基金，子基金经营

期限届满日一般不晚于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日。 

（二）基金规模、认缴出资情况和出资比例 

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各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如下表所示： 

合伙人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出资截止

时间 

甲方 
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0 1% 

2026 年 2

月 22日 

乙方 
潍坊恒新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 10% 

2026 年 2

月 22日 

丙方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79000 79% 
2026 年 2

月 22日 

丁方



 

 

时向每一合伙人发出缴资通知。缴资通知应于其所载明的该期出资的付款日（“付款

日”）之前 5个工作日送达合伙人；除乙方外的其他合伙人应于付款日之前完成出资；

除乙方外的其他合伙人全部出资完成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向乙方提供其他合伙人足额

缴付出资的凭证，乙方在收到其他合伙人足额缴款凭证后 5个工作日内缴付该期出资

资金。各合伙人应按照缴资通知要求将相应的出资金额足额缴付至本合伙企业募集结

算资金专用账户后，再转入资金托管账户。 

合伙企业应于收到合伙人出资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已缴付出资的合伙人出具出资

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名并由本合伙企业盖章。 

（七）管理和决策机制 

1、设立合伙人大会 

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除另有规定外，合伙人大会所做决议须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 

2、设立投资咨询委员会 

母基金设投资咨询委员会，对母基金的投资运营进行前置性合规审查，但不参与

投资项目的商业价值判断。 

3、执行事务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委派并授权晨鸣资管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按照法律法规、协议约定执行合伙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运营，

决定与所投企业相关的一切 事宜，批准符合约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及退伙等。 

4、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 

     执行事务合伙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投委会为合伙企

业投资决策机构，其委员由五人组成，人选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确定。投委会设主任一

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任，投委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投委会会议。对于提交

投委会决策的投资项目，需经委员会成员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投委会委员不从

合伙企业领取任何报酬。 

5、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无一票否决权。 

（八）会计核算方式 

本合伙企业是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其所募集的资金及对外投资均严格参照《会

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执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



 

 

独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九）经营亏损及债务承担 

1、如因执行事务合伙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勤勉尽责地履行其管理职责，导致

本合伙企业亏损，则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承担该等亏损并向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2、非因上述原因，合伙企业清算时如果出现亏损，首先由普通合伙人以其对合

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承担亏损，剩余部分由其他有限合伙人以其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

资额按比例承担，超出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3、本合伙企业不得对外举债。 

4、本合伙企业涉及到的上述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财产偿还。 

（十）违约责任 

1、普通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1）普通合伙人违反本协议，致使合伙企业和/或有限合伙人受到损害或承担债

务、责任，应当赔偿本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损失。 

（2）普通合伙人违反勤勉谨慎的善良管理人职责给本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人造成

损失的，应当赔偿本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损失。 

（3）普通合伙人从事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或者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

收益归合伙企业所有。如造成本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本合伙企业

或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损失。 

2、有限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1）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本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视为违约，应赔偿

其他合伙人因此所产生的所有支出和损失。 

（2）有限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及本协议约定，给本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

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本合伙企业或其他合伙人的全部损失。 

三、本次发起设立合伙企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响应潍坊市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部署，采取发起设立合伙企业的方式成

立母基金，基金全部定向投资于公司下属制浆造纸子公司以及针对制浆造纸子公司投

资而设立的子基金。随着母、子基金的投入，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布局、整合造纸产业

链的能力，充实子公司资本实力、优化子公司负债结构，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将根据基金后续备案及投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 


